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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所 哲學系博士班 

招 生 名 額 2 名：一般生 1 名，在職生 1 名 

報 考 資 格 

附 加 規 定 

一般生：限哲學系碩士班已畢業或應屆畢業生。 
在職生：須取得目前在職單位之服務證明書及現任主管出具之報考證明 

書正本各 1 份。 

系 所 指 定 

應 繳 資 料 

一般生： 
一、碩士論文或碩士論文已完成之部分以及相關著作一式 4 份。 
二、自傳及研究計畫一式 4 份。 
三、碩士班及學士班成績單一式 4 份(正本 1 份，影本 3 份)。 

在職生： 
一、碩士論文或碩士論文已完成之部分以及相關著作一式 4 份。 
二、自傳及研究計畫一式 4 份。 
三、碩士班及學士班成績單一式 4 份(正本 1 份，影本 3 份)。 
四、目前在職單位之服務證明書 1 份。 
五、現任主管出具之報考證明書 1 份。 

※自傳、研究計畫及論文可自 106 年 1 月 4 日起至 106 年 3 月 1 日止至所

辦公室領回，逾期將逕行銷毀。 

甄 試 項 目 

及 方 式 

一、筆試：哲學基礎理論課程(以中國哲學史、西洋哲學史、形上學等 3

科為命題範圍)，筆試時間為 120 分鐘。 

二、口試：中西哲學基本概念及個人研究計畫。 

三、資料審查：審查所繳資料。 

甄 試 日 期 

及 地 點 

筆試：105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9：00 至 11：00。地點：文華樓 LI410。 

口試：105 年 11 月 18 日下午 1：30 報到，2：00 起開始口試。地點：文

華樓 LI310。 

※筆試、口試地點若有異動，將另行通知。 

成 績 計 算 
及 

錄 取 方 式 

一、筆試佔總成績 40％；口試佔總成績 40％；資料審查佔總成績 20％。 

二、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，得不足額錄取。總成績相同時，依筆試、 

    口試、資料審查之次序，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。 

三、一般生與在職生名額可相互流用。 

提前於2月入學 受理 

備 註 非哲學系畢業之入學生，須於博士候選人資格考前依規定補修形上學、

知識論、倫理學學分。 

辦 公 室 文華樓 3 樓 LI307 電 子 郵 件 G03@mail.fju.edu.tw 

聯 絡 電 話 （02）2905-3281 系 所 網 址 http://www.philosophy.fju.edu.tw 

 


	(一) 基本資料：
	識別個人者、識別財務者、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、個人描述、移民情形之居留證、學校紀錄、資格或紀錄等個人資料類別，內容包括姓名、國民身分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號碼、生日、相片、性別、教育資料、緊急聯絡人、住址、電子郵遞地址、聯絡資訊、轉帳帳戶、服務紀錄、服役紀錄、低收入戶證明方式等。
	(二) 申請特殊應考服務：
	除上開基本資料外，另加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(身心障礙考生、突發傷病考生等)所需之健康紀錄及應考人紀錄。
	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，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。
	台灣地區(包括澎湖、金門及馬祖等地區)。
	本校各單位。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健康紀錄之相關應考人資料，僅供本校提供應考服務之依據，不作為其他用途。
	本校進行試務、錄取、報到、查驗、註冊、入學生管理等作業，考生(或家長、監護人)之聯絡，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露（榜示）與學術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。

